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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

委託結匯額度查詢暨結匯授權書【限台幣保單填寫】  

一、立授權書人（即要保人、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/輔助人）茲授權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

公司（以下簡稱法國巴黎人壽）依本授權書指示，辦理下列事宜：  
 

（一）授權法國巴黎人壽向外匯指定銀行查詢授權人結匯額度：  

授權法國巴黎人壽得將其姓名、身分證號碼或台灣地區居留證（有效期限一年以上）或外僑居留證（有

效期限一年以上）或護照號碼（含國別等）、出生日期及結匯金額等資料提供予外匯指定銀行查詢其

結匯額度（個人為五百萬美元）。  
 

（二）授權法國巴黎人壽以授權人結匯額度辦理以下結匯事宜：  

1、透過指定金融機構辦理『特定金錢信託資金投資國外有價證券』方式結匯。  

2、或以『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』等相關規定，於授權人每年可結匯額度內結匯。並依下列約定 

方式辦理：  

(1)依保險契約約定進行投資將新台幣轉換外幣。  

(2)依保險契約約定給付保險金、返還保單價值準備金、或依要保人指示辦理部份或全部投資終止， 

將外幣轉換新台幣。  
 
二、法國巴黎人壽代理授權人辦理幣別間轉換，均依保單條款約定之匯率給付予要保人。要保人等瞭解並同意

承受市場匯率變動所帶來之投資風險。同時對於辦理結匯時因超出法令規定結匯額度上限，而致無法依本

授權書或保單條款約定辦理之損失，由要保人自行負擔，如因法令變更、調整結匯金額上限時亦同。  
 
三、本授權書，其授權範圍依法令規定之結匯額度為上限，其有效期限在未收到要保人等之書面通知終止本授 

權書前或所授權辦理作業尚未完成或尚未申請外，以保險契約有效期限為限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